附件2
安徽职业技术学院第一届金相技能大赛

竞赛内容及评分办法
一、竞赛内容

本次竞赛由理论考试和金相试样制备两部分组成。

1、理论考试部分：主要内容包括金相试样制备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耗材、设备、制备过程及安全操作等问题；以碳钢、铸铁材料为主的典型显微组织辨别、分析及绘制；铁碳相图分析及绘制。

2、金相试样制备：完成试样的磨制、抛光腐蚀及显微观察。

二、评分标准 

1、理论考试：根据卷面成绩打分，成绩占总成绩40%。
2、金相试样制备：主要从金相图像质量、样品表面质量及操作规范要求三方面对选手的比赛进行评分，评分成绩占总成绩60%。具体评分标准见表1。
表1   金相技能大赛评分标准

	序号
	评分项目
	要求
	类别
	得分

	1
	金相图像质量

（60分）
	组织正确与

组织清晰度

(40分)
	组织无法辨别
	0~10分

	
	
	
	可以辨别部分组织、很不清晰
	11~20分

	
	
	
	组织可勉强辨别，不够清晰
	21~30分

	
	
	
	组织正确、组织很清晰
	31~40分

	
	
	划痕

(20分)
	粗大划痕很多且交叉
	0 ~ 5 分

	
	
	
	粗大划痕2 条或细划痕数量很多 (3~ 5 个视场可见)
	6 ~ 10 分

	
	
	
	粗大划痕1 条或细划痕数量较多 (2~ 3 个视场可见)
	11~ 15分

	
	
	
	无粗大划痕，细划痕数量很少或没有
	16 ~ 20分

	2
	样品表面

质 量

(40分)
	平面度（35分）
	2个或多个平面
	0~10

	
	
	
	单个平面，有飞边
	30~34

	
	
	
	单个平面，轮廓清晰
	35

	
	
	清洁度（5分）
	明显污迹或3条以上宏观划痕
	0~2

	
	
	
	少量污迹或1~2条宏观划痕
	3~4

	
	
	
	无污迹、无宏观划痕
	5

	3
	操作分

（扣分）
	完成分

（扣分）
	未进行腐蚀和观察
	-10

	
	
	
	未进行抛光、腐蚀和观察
	-20

	
	
	操作规范*

（扣分）
	详见评分办法
	-9~0


表1 中 “操作规范* ”评分办法（以下每类情况只扣分一次）：

(1) 可能导致身体受到伤害的操作 (如用手直接接触腐蚀液、抛光时样品放置位置不正确、样品飞出等)扣5分。

(2) 可能导致设备、仪器损坏的操作 (如湿手操作显微镜等)扣5分。

(3) 不良操作习惯 (如设备使用结束不关闭电源、操作结束后未清理台面、物品不归位等）扣3分。

(4) 抛光膏、酒精和腐蚀溶液等不合理消耗操作扣2分。

三、金相试样制备过程要求

在比赛过程中，选手须遵守以下规定：

1.选手不得携带任何自备的辅助实验工具 (包括耗材、器皿等) 进入赛场。

 2.选手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预磨、抛光、腐蚀和显微镜观察，缺少任何一步操作都将被扣除相应的操作分。

 3.比赛提供若干型号的水磨砂纸和抛光布供选手选用，选手须在签到处一次性选择、领取砂纸和抛光布。进入比赛区域后，选手不得要求补领或更换砂纸或抛光布。

 4.选手需采用手磨方式进行磨制，采用抛光机进行抛光。

5.比赛过程中，如因操作不当等原因导致抛光布破损，选手可向工作人员申请更换抛光布，但不另行补时 (不扣分)。

6.选手在领取样品时如遇样品存在明显缺陷，可以更换样品，但进入比赛场地后即不得要求更换样品。比赛过程中样品丢失可以申请领用新样品继续比赛，但不另行补时，且每更换一次样品须扣 5 分。

7.在因设备故障、工作人员或其他选手影响等非本人因素导致比赛受到严重干扰时，选手应继续比赛 (经报备，可另行补时)。

8.选手在比赛场地内不得拨打和接听电话。

9.选手在交样之前，须将设备恢复至入场时的初始状态，并将砂纸整齐摆放在工位上。



